国家税务总局蕲春县税务局2026年机关及基层分局食堂

食材配送项目竞争性磋商

	项目概况：

国家税务总局蕲春县税务局2026年机关及基层分局食堂食材配送项目 采购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湖北中天宏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蕲春县李时珍大道畔山华府1-1-901）获取采购文件，并于2025年12月29日 09点30分（北京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HB2025-DLJC-C0175-B00
项目名称：国家税务总局蕲春县税务局2026年机关及基层分局食堂食材配送项目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预算金额：127.200000 万元（人民币）
最高限价（如有）：127.200000 万元（人民币）
采购需求：国家税务总局蕲春县税务局2026年机关及基层分局食堂各类食材及农副产品配送，包含但不限于肉类、蔬菜、干货、粮油、水果、豆制品、水产品、乳制品等，具体内容详见第三章采购需求。
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实行“1+2”模式，1年服务期满后，经考核合格，可续签合同。续签实行一年一签，最多可续签2年。
本项目(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联合体、符合小微企业划分标准的个体工商户视同小微企业），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批发业。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供应商必须具备合法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生产许可证》。

三、获取采购文件
时间：2025年12月19日 至 2025年12月25日，每天上午8:30至12:00，下午2:00至5: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湖北中天宏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蕲春县李时珍大道畔山华府1-1-901）
方式：现场领取，请各供应商在文件规定获取时间内委派代表携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领取采购文件。
售价：￥0.0 元（人民币）
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5年12月29日 09点30分（北京时间）
地点：湖北中天宏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蕲春县李时珍大道畔山华府1-1-901）
五、开启
时间：2025年12月29日 09点30分（北京时间）
地点：湖北中天宏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蕲春县李时珍大道畔山华府1-1-901）
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
1.本公告发布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
八、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国家税务总局蕲春县税务局　　　　　

地址：蕲春县漕河镇漕河三路　　　　　　　　

联系方式：伍先生0713-7222906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湖北中天宏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蕲春县李时珍大道畔山华府1-1-901　　　　　　　　　　　　

联系方式：夏柳 周雪 王灵秀 骆帅辰0713-8369680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夏柳 周雪 王灵秀 骆帅辰

电　话：0713-8369680

